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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 2事業計畫同意比率

《都市更新條例》第37條第一項第三款(自行劃定更新單元)：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

均超過4/5(80%)，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/5(80%)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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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 2更新單元周邊交通網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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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 2更新單元計畫目標
 促進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，復甦都市機能

→改善目前土地低度利用情形，形塑本區現代化都市景觀，並有效提升整體土地利用強度與土地價值

→連結鄰近地區現有社會網絡，塑造更優質的都市環境與整體發展

 打造具防災自主能力的安全都市環境

→健全消防安全設施，有效改善公共安全並創造安全都市環境

 推動都市更新事業，促進整體環境品質提升

→改善原有之都市景觀

→加強與鄰棟間隔及通風採光，並依據日照陰影退縮增加日照及採光，予以環境品質有效提升。

 形塑整體都市機能，塑造都市開放空間

→透過設施改善及活動空間地提供，提高環境品質

→妥善規劃開放空間，使整體環境得以朝向健康安全的永續發展。

15
期望落實區域”奠定環境災防安全、提升都市景觀風貌、增進區域產業價值、塑造空間永續發展”

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155地號等2筆土地-公辦公聽會

PATER 2
處理及實施方式、
費用分擔、拆遷安置計畫  區段劃分、處理及實施方式

全區劃為重建區段，並以一次整體開發執行重建計畫，且

以自行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，於原址重建廠辦大樓。

 費用分擔原則

本事業計畫實施之總成本，由實施者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

限公司負擔並具名辦理，相關費用依『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

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』規定提列。

 實施風險管控方案

以土地信託、資金信託等方式實施風險管控。

 地上物拆遷計畫

本案以「自行興建」之方式實施，故預訂待本事業計畫核

定後，將更新單元範圍內所有合法建築物及既有違章建築物全

部拆除重建，暫無擬定拆遷計畫。

 建築物補償及安置

本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地上物皆屬實施者所有，其補償費用

及安置皆由實施者自行內化吸收，故無認列為共同負擔之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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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 2申請容積獎勵項目

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(㎡) 獎勵比例(%)

中央

第六條：建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(未達最低等級) 1,288.24 8
第十條：綠建築(銀級) 966.18 6
第十四條：時程獎勵 1,127.21 7
第十五條：規模獎勵 3,027.38 18.8

小計(A) 6,409.03 39.8

地方
(上限20%)

第二條：
(一)自建築線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，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或補
足道路必要之路寬。但更新單元臨接計畫道路或已指定建築線現有巷道之寬度未達8公
尺，而依規定應於基地內自行退縮者，應自該退縮線後再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。
(二)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2公尺以上建築，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。

1,610.30 10

小計(B) 1,610.30 10
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總計(A+B) 8,019.34 49.8

容積移轉(C) 6,441.23 40
容積合計(A+B+C) 14,460.57 89.8

依108年5月15日公告之「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」、10月2日公告之「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」，以及「容積移轉

相關規範之獎勵評定」項目。

17註：本表數值僅為預估，實際容積獎勵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委員會審定之內容為準。

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155地號等2筆土地-公辦公聽會

PATER 2財務計畫
總項目 費用 備註

工程費用(A) 23億1,064萬5,787元 不含拆除費用與公共設施相關工程費用。

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計畫相關費用(B) 442萬635元 相關維護管理基金費用。

都市更新費用(C) 728萬元
包含規劃費、鑑界費、鑽探費、鄰房鑑
定費、地籍整理費、都更審查費，以及
交通影響評估等費用。

貸款利息(D) 1億4,313萬9,041元 自有資金(30%)、融資資金(70%)。

稅捐(E) 263萬8,568元 印花稅等。

管理費用(F) 2億9,006萬8,329元 人事行政管理費與銷售管理費。

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(G) -- 本案無。

容積移轉費用(H) 4億3,474萬3,277元 容積移轉以折繳代金估價辦理。

本案更新成本總計 31億9,293萬5,637元

註：財務計畫相關數值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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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 2
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、
更新前後之效益評估

評估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

土地使用
老舊廠房稠密，土地使用不符都市

土地開發經濟效益。

透過都市更新進行整體規劃設計，

使建物發揮最大的效益。

建物使用

建築物老舊且結構安全性能堪慮，

故潛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問題。

此外，停車位現況空間也不足夠。

1.以現代化的防災耐震之建築技術

規範規劃設計，進而改善環境及安

全問題。

2.透過開挖地下室3層，設置329

輛汽車位、407輛機車位，以及6

輛裝卸車位以解決基地內停車空間

不足之問題。

公共空間 無充足的開放空間供大眾使用。
沿道路設置4M沿街步道，共計

460.96㎡的開放空間供大眾使用

視覺景觀
建築物頹敗，老舊建物影響環境軸

線，降地市容之整體性與城市意象

配合周遭都市景觀，改善當地環境

賦予嶄新面貌，提供良好視覺景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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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

→依相關規定擬訂公寓大廈規約及辦理相關委員之選舉。

→規約通過實行及委員選任完成後即將原提列之公寓大

廈共同管理基金移交予管委會統籌運用。

→後續實際維護管理之相關權利義務關係依住戶通過之

公寓大廈規約內容為準。

 維護管理費用

依「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

要點」提列公共管理基金，併同公寓大廈管理基金移交

與管理委員會運用。

 環境友善回饋方案

本案已於112年5月9日至118年5月8日，與土城工業

區服務中心取得綠美化認養協議，針對更新單元鄰接之

公共人行步道、行道樹與植栽，執行6年的維護管理之

責任與義務。

維護管理計畫 效益評估

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155地號等2筆土地-公辦公聽會

PATER 2實施進度

項目 階段主要工作 月數 完成年月

1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1 113年8月

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113年9~11月

3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1 113年8月

4 地上物騰空拆除 2 113年12月~114年1月

5 工程施工 38 114年2月~117年3月

6 申請使用執照 2 117年4~5月

7 送水送電 1 117年6月

8 申請測量 1 117年7月

9 產權登記 2 117年8~9月

10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2 117年10~11月

11 更新成果備查 2 117年12月~118年1月

事業計畫核定至更新成果備查期間(總計4年5個月)

20

註：上表為預訂實施進度參考，實施進度需適整合及審查進度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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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 2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

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■聯絡人：黃奕婷

■聯絡地址：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號9樓

■聯絡電話：(02)2268-9141 #1562

都更規劃-東琳不動產事業有限公司

■聯絡地址：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69號2樓

■聯絡電話：(02)8262-3358

建築設計-保利鑫聯合建築師事務所

■聯絡地址：嘉義市東區民樂街111號

■聯絡電話：(04)2252-0118

聯繫窗口

政府部門相關資訊

內政部營建署

■聯絡地址：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

■聯絡電話：(02)8771-2345

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

■聯絡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

■聯絡電話：(02)2950-6206

個案更新專屬網站

家登精密官網-投資人專區-都市更新專區

https://reurl.cc/7Me6x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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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ER3
第三部份  參、建築規劃設計說明

報告者：保利鑫聯合建築師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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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更新後規劃總樓地板面積計算表

23註：本案建築設計內容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之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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